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忻州市住房公积金 2020 年年度报告

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财

政部、人民银行《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》(建金

〔2015〕26 号)的规定，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将

忻州市住房公积金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：

一、机构概况

（一)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：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 24名

委员，2020 年召开 1次会议，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包括：2020 年归

集使用计划及 2019 年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、增值收益分配

方案、忻州市住房公积金 2019 年年度报告。

（二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政府直属

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全额事业单位，设 6个科，15个管理部。从业人

员 158人，其中，在编 67人，非在编91人。

二、业务运行情况

（一）缴存：2020 年，新开户单位 349 家,净增单位 106 家；

新开户职工 0.97 万人，净增职工 0.33 万人；实缴单位 4300家，实

缴职工17.27万人，缴存额20.52亿元，分别同比增长2.53%、1.95%、

5.12%。2020年末，缴存总额 163.94 亿元，比上年末增加 14.31%；

缴存余额 65.03 亿元，同比增长 17.49%。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

存业务的银行 5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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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取：2020 年，4.51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；提

取额 10.84 亿元，同比增长 12.8%；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 52.83%，

比上年增加 3.59 个百分点。2020 年末，提取总额 98.91 亿元，比

上年末增加 12.31%。

（三）贷款

1.个人住房贷款：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60万元。

2020年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0.4万笔 16.98 亿元，同比分别增

加 33.33%、55.92%。

2020年，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5.52亿元。

2020 年末，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3.94 万笔 88.13 亿元，贷

款余额 48.99 亿元，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1.3%、23.85%、30.54%。

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75.34%，比上年末增加 7.54 个百

分点。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 5家。

2.异地贷款：2020 年，发放异地贷款 761笔 31666 万元。2020

年末，发放异地贷款总额94984万元，异地贷款余额 73002.5 万元。

（四）资金存储：2020 年末，住房公积金存款 16.78 亿元。其

中，1年以上定期 16.43 亿元，其他(协定、通知存款等)0.35 亿元。

（五）资金运用率：2020 年末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

占缴存余额的 75.34%，比上年末增加 7.54个百分点。

三、主要财务数据

（一）业务收入：2020 年，业务收入 22864.77 万元，同比下

降 27.34%；存款利息 9386.72 万元，委托贷款利息 13463.31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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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14.74 万元。

（二）业务支出：2020 年，业务支出 9340.90 万元，同比增加

19.19%；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8950.85 万元，委托贷款手续费

390.05 万元。

（三）增值收益：2020 年，增值收益 13523.87 万元，同比下

降 42.78%；增值收益率 2.28%，比上年下降 2.56 个百分点。

（四）增值收益分配：2020 年，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4900 万

元，提取管理费用 1600万元，提取城市廉租住房（公共租赁住房）

建设补充资金 7023.87 万元。

2020 年，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2750 万元。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

房（公共租赁住房）建设补充资金 350万元。

2020 年末，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62989.38 万元。累计提取城

市廉租住房（公共租赁住房）建设补充资金 16347.24 万元。

（五）管理费用支出:2020 年，财政拨付管理费用支出 1957.67

万元，同比增加 33.57%。其中，人员经费 612.51 万元，公用经费

26.18 万元，专项经费 1318.98 万元。

四、资产风险状况

个人住房贷款：2020 年末，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913.8 万元，

逾期率 1.87‰，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62989.38 万元。

五、社会经济效益

（一）缴存业务:

缴存职工中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60.95%，国有企业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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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37%，城镇集体企业占 0.46%，外商投资企业占 0.22%，城镇私营

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7.03%，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0.93%，

灵活就业人员占 0.78%，其他占 0.26%；中、低收入占 98.83%，高

收入占 1.17%。

新开户职工中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26.94%，国有企业占

20.98%，城镇集体企业占 0.38%，外商投资企业占 1.08%，城镇私营

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41.65%，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

7.14%，灵活就业人员占 1.02%，其他占 0.81%；中、低收入占 99.59%，

高收入占 0.41%。

（二）提取业务:

提取金额中，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占 19.79%，偿

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26.72%，租赁住房占 29.21%，离休和退休提取占

20.38%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1.45%，

其他占 2.45%。提取职工中，中、低收入占 99.96%，高收入占 0.04%。

（三）贷款业务：

个人住房贷款：2020 年，支持职工购建房 47.53 万平方米，年

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 49.25%，比上年末增加 2.87 个百分

点。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，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

51954.01 万元。

职工贷款笔数中，购房建筑面积 90（含）平方米以下占 12.71%，

90-144（含）平方米占 77.46%，144 平方米以上占 9.83%。购买新

房占 77.98%，购买二手房占 22.0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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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贷款笔数中，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28.44%，双缴存职工

申请贷款占 71.56%。

贷款职工中，30岁（含）以下占 27.27%，30 岁-40岁（含）占

47.87%，40 岁-50 岁（含）占 18.56%，50 岁以上占 6.3%；首次申

请贷款占93.46%，二次及以上申请贷款占6.54%；中、低收入占100%。

（四）住房贡献率：2020 年，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与住房消费

提取额的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122.73%，比上年增加 28.68 个

百分点。

六、其他重要事项

（一）为早日打赢我市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场战役，全力做

好我市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服务保障，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平

稳健康有序发展，中心采取如下措施：

1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，可按规定申请在 2020 年 6月 30日前

缓缴住房公积金，缓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，不影响职工正常提

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。

2、受疫情影响的职工 2020年 6月 30 日前不能按时偿还住房

公积金贷款的，不作逾期处理，不计入个人征信。我市现行租房提

取额度每年为 2万元，可以满足支付本市租房租金，在疫情防控期

间，租房提取可通过网上和窗口优先办理。

3、为阻断新冠肺炎传播，保护缴交职工的身体健康，在疫情

未解除前，请尽量选择通过忻州市住房公积金网上营业大厅、微信

公众号、手机APP线上办理业务，也可通过 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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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线或窗口服务电话咨询。尽量避免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

大厅和县（市、区）管理部现场办理业务，如确需现场办理的，可

提前预约，错峰办理，分散办理。

4、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供主动服务，公开 15个业务邮

箱和 15部对外服务电话，采取主动疏导、电话咨询、微信和邮件

预受理等方式，推行“不见面”服务，指导备齐办事材料，错峰办

理业务，做到即来即办、即办即走。

5、向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提供更多支持，对参加疫情防控一

线的医务工作者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各类住房公积金业务。

6、与住房公积金业务相关的部门、银行、房产企业加强协作，

相互配合，不断强化“三服务”，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有序发

展提供服务保障。

通过以上制度的实施，住房公积金缴交、提取、贷款等业务线

上办理率明显提升，对于受疫情影响的 2293笔贷款无法正常还款不

做逾期处理，缓解了贷款职工的还款压力。对提出缓交的单位给予

及时审批。

（二）2020年 12月 18日忻州市委、市政府批准了《忻州市住

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，明确忻州
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市政府直属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内

设 6个科室，分别为办公室、计财科、归集和提取管理科、贷款管

理科、统计信息科、监督（内审）科；原有管理部名称和职能保持

不变的基础上新增加一个市直管理部，调整后全市共 15个管理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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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如下：

1、调整 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0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调

整工作的通知》忻住金业（2020）2号文件

缴存基数：根据忻州市统计部门公布的2019 年度职工月平均

工资为 5468 元，2020 年度（即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

30 日）缴存基数下限为不得低于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

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[2017]120 号）中规定的

最低工资标准为 1400 元，上限为不得超过忻州市统计部门公布的

2020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 16404 元。缴存基数确定后，在

本缴存年度内不得变更。

缴存比例：单位和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均不低于 5%、不

高于 12%。缴存单位可在规定的比例 5%至 12%区间内自主确定和调

整。同一单位职工的缴存比例应当一致，缴存比例一律取整数；缴

存比例确定后，在本年度内不得变更。

2、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

根据《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、贷款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忻

住金贷﹝2020﹞1号）文件，取消四种提取政策。即：停止大病、

物业费、低保、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四种提取业务。

3、调整了贷款房屋套数的认定标准

房屋套数认定执行认房又认贷，根据借款申请人（含共同申请

人）在公积金缴存地和购房所在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房屋套数



8

证明及本人承诺书，并结合征信系统和住房公积金系统中的贷款次

数，综合认定房屋套数。房屋套数证明有效期为 1个月。

①购买首套房的认定

房屋套数查询记录中无住房，且借款申请人（含共同申请人）

的个人信用报告和住房公积金系统中无住房贷款和装修贷款记录。

②购买二套房的认定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认定为二套房：

a、借款申请人（含共同申请人）的房屋套数查询记录中有一

套住房，个人信用报告或住房公积金系统中无贷款记录；

b、借款申请人（含共同申请人）的房屋套数查询记录中有一

套住房，个人信用报告或住房公积金系统中有一笔住房贷款或装修

贷款记录，且贷款记录和房屋套数查询记录的房屋为同一套；

c、借款申请人（含共同申请人）的房屋套数查询记录中有一

套住房，个人信用报告或住房公积金系统中有一笔住房贷款和一笔

装修贷款记录，且贷款记录和房屋套数查询记录的房屋为同一套；

d、房屋套数查询记录中无住房，借款申请人（含共同申请人）

的个人信用报告或住房公积金系统中有一笔住房贷款或装修贷款

记录；

e、房屋套数查询记录中无住房，借款申请人（含共同申请人）

的个人信用报告或住房公积金系统中有一笔住房贷款和装修贷款

记录，且贷款记录的房屋为同一套；

③除上述所列的属购买首套房、二套房的情形外，均认定为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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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，不能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。

4、当年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执行标准：

2020 年，继续执行《中国人民银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

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》（银发

[2016]43 号）文件要求，“自 2016 年 2月 21日起，将职工住房公

积金账户存款利率，由现行按照归集时间执行活期、三个月存款基

准利率，调整为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”，即 1.5%。

2020年，中国人民银行对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未做调整，

仍执行 2017 年的标准，首套房五年期以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

率为 3.25%，五年期以下（含五年）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

2.75%。二套房五年期以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 3.575%，五

年期以下（含五年）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 3.025%。

（四）推进住房公积金服务“跨省通办”事项包括通过微信、

手机 APP、网厅实现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查询，正常退

休提取，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，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前还款证明。

在全市“创建文明城市”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指引下，中心

结合自身特点，组合发力，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和窗口形象。一是全

市持续推广网办业务；二是组织管理部业务人员到市直轮训，提高

了基层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；三是实现市直业务“管办分离”，保

证了各类业务按时效审批办结；四是以“创建文明城市”为契机，

创优服务环境，提升服务水平，市直服务大厅顺利通过“省级青年

文明号”复审；五是按照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，进一步简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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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、优化流程、缩短时限。接入不动产登记业务，极大地方便了

办事群众；六是定期对窗口服务测评，褒奖先进，弘扬正能量。

（五）当年信息化建设和改造情况如下：

1、完成了业务系统迁移到忻州市政务云。在硬件、软件、网络、

合作商业银行、部省市平台和多家外围接口与共享平台等单位的共

同努力下，忻州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于 12月 6日成功迁移到忻州

市政务云机房。

2、实现各类数据落地应用。启用的接口包括异地转移接续补

充信息查询、个人公积金信息查询、异地缴存证明信息查询、异地

公积金贷款信息查询、异地贷款证明回执、工商信息接口查询、公

安信息接口查询、银行商业贷款查询接口、税务税票信息验证功能、

民政婚姻等接口。

3、按照跨省通办有关政策的要求，升级网厅功能和优化移动客

户端的功能。依托网上营业厅，个人网厅实现离退休、解除劳动关

系、购买自住住房、建造及翻建及大修住房、租赁自住房、偿还省

内异地公积金贷款提取、偿还省内商业贷款提取，异地转移接续、

公积金冲还贷签约，提前部分还款和提前全部还款等功能；单位网

厅实现了单位汇缴、单位清册变更（启封、封存）、比例调整、基数

调整、内部转移、单位缴存、单位基本信息修改、职工基本信息修

改（手机号）；优化微信端将偿还异地公积金贷款提取更改为线上办

结、微信端将偿还异地公积金商业银行贷款提取更改为线上办结、

微信端租房提取融合民政接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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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2020 年忻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省目标任务考核

“良好单位”；市直服务大厅荣获“省级青年文明号”和“山西省住

建系统先进集体”；宁武管理部副主任张尚富（第一书记）荣获山西

省事业单位集中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奖励“记大功”一次；五寨管理

部副主任尹宝君荣获山西省住建系统先进个人。

（七）由纪检监察司法部门对已发现的违法违纪人员进行了查

处。

忻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1年 3月 31日


